
辽科发规 〔⒛22)4号

关于开展 20⒛ 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

资金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类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市科技局、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 :

为充分发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对我省科技创新工

作的引领带动作用,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,根据 《中央引

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(财教 (⒛21)2OZ【 号),省科技

厅决定开展⒛23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区域创新体系

建设类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申报方式

通过
“
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

”(http://218。 ω。151。

64)进行申报,登录后进入计划项目管理系统
“
项目申报

”
模块 ,

点击
“
新增项目

”
菜单,在 “计划类别

”
中选择
“
中央引导地方

科技发展资金计划一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 (区域创新体系

建设 )”。省科技厅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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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评审的依据。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,全部以电子扫描件

上传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网上填报受理时间为⒛22年 10月 17日 ⒐OO至 ⒛22年 10

月 27日 1⒎ OO,项 目申报单位须在此期间内完成申报材料填报

并提交初审单位审核。

请各初审推荐单位于⒛22年 10月 31日 17:00前通过
“
辽

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
”
逐项确认推荐项目,并将加盖推荐

单位公章的推荐函与相应的推荐项目清单 (系统导出带二维码并

加盖公章)以 电子扫描件上传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项目需符合相应申报要点 (详见附件),有关要求如下 :

(一)关于注册账号。首次进行项目申报的单位需网上分别

注册一级用户 (单位管理功能)、 二级用户 (项 目申报功能)账

号,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注册账号请妥善保管,后续项目管理、

合同签署及结题时将使用同一账号。

(二)关于申报单位。申报单位应为
“一科三高

”
企业,主

要指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雏鹰瞪羚独角兽等高成长

性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
“
小巨人
”
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等高能级

领军企业。申报时须上传相应企业称号证明材料。

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

况良好,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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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信用
“
黑名单
”
记录。

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,不得通过

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鉴于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已对大连市做出单独资金

安排,本通知申报范围不包括大连市企业。

(三 )关于项目负责人。项目负责人须为项目申报单位在职

人员,1964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。原则上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

思路的提出者或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,项 目执行期内每年用

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。

(四冫关于申报限制。项目申报单位、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

目。省级科技计划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在研项目承担单

位、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。本次申报受理截止日前,已在
“
辽

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
”
提交项目验收申请,并经初审推荐

单位审核通过的,可 以申报项目,后续项目验收不通过,不予立

项。应急攻关类、重大战略研究类、公益服务类项目不在限项范

围内,但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合计不得超过 2个。涉

及国家安全、国防机密的项目不得在网上申报。

(五)关于实施周期。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1年。起始时

间应在国家⒛23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预算批复之日

至立项文件印发之日期间内,具体以签订的任务合同书为准。

(六 )关于初审职责。各初审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,切实加

强审核把关,对 申报单位资格及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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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负责。此外,推荐函上需注明项目申报单位是否在创新型

县 (市、区)辖区内。

附件:1。 高新技术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2.信息技术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3.生物医药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4.现代农业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5.社会发展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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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l

高新技术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1.支持方向。聚焦把
“
老字号
”
由硬变软、把

“
原字号
”
由

短拉长、把
“
新字号
”
由小做大做强目标,面 向新材料、精细化

工、智能装备制造等我省优势领域,开展冶金新材料、先进复合

材料、化工新材料与精细化学品、智能成套、交通、能源等装各

及关键功能部件等方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新产品研制,并完

成应用验证。

2.申报主体。申报企业须为
“一科三高

”
企业,鼓励联合高

校、科研院所 (不多于 2家 )组成联合体共同申报 (共同申报的

需将产学研合作协议作为附件上传 )。

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少于 50OO万元,研发投入不

少于 2OO万元。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研发总投入的⒛%。

3.限项要求。项目实行限项推荐,沈阳市限推荐 5项 ,其他

各市、沈抚示范区限推荐 2项。

4.联系方式。

高新处 联系人:何明哲 联系电话:u4-239833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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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信息技术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1.支持方向。集成电路、工业软件、人工智能、通信网络等

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产品研发,开展应用示范。

2.申报主体。申报企业须为
“一科三高

”
企业,鼓励联合高

校、科研院所组成联合体共同申报。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

不低于 3000万元,研发投入不少于⒛0万元。具各自筹项目研

发总投入 70%以上资金能力。

3.限项要求。沈阳市 5项 ,其他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各 2项。

4.联系方式。

信息处 联系人:谭 冲  联系电话:⒆⒋239831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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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生物医药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1。 支持方向。支持药物研发,重点支持中药研发。

2.申报主体。申报企业须为
“一科三高

”
企业;有省级科技

创新平台、专门研发人员;有药品生产能力,已有产品上市;有

自筹项目研发总投入 70%以上资金能力。

3。 项目要求。有较好前期研究基础,项 目结题时须获得临床

试验批件或新药证书。

4。 限项要求。项目实行限项推荐,沈阳市推荐 5项 ,本溪市、

丹东市、锦州市、铁岭市各推荐 3项 ,其他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各

推荐 2项。

5。 联系方式。

医药处 联系人:刘  峰 联系电话:⒆4-239834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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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现代农业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1。 支持方向。重点围绕高端农产品精深加工、绿色投入品研

发、农业数字化技术等领域,聚焦企业技术需求,组织实施农业

产业化项目,推动工业农业融合发展。

2。 申报主体。申报企业须为
“一科三高

”
企业,鼓励联合高

校、科研院所组成联合体共同申报。企业有自筹项目研发总投入

⒛%以上资金能力。

3.限项要求。各市及沈抚示范区限 2项 ,已建或已完成省级

以上创新型县 (市、区)申 报的市,可增加 1个推荐名额,但至

少有 1个项目要在创新型县 (市、区)辖区内。

4。 联系方式。

农村处 联系人:石新辉 联系电话:u4-23983401

-8—



附件 5

社会发展领域项目申报要点说明

1.支持方向。以培育节能环保、安全应急、绿色建筑、海洋

等战略新兴产业为重点,支持企业开展节能降碳、污染治理、资

源循环利用、安全生产、应急救援、建筑工业化、海洋开发等关

键技术工艺攻关,开发新材料、新产品和新装各,形成先进系统

解决方案,开展典型应用示范。

2.项 目要求。申报企业须为
“一科三高

”
企业,自 筹经费不

低于项目研发总投入的 70%,项 目考核指标应突出科技成果产业

化目标和经济、社会效益。

3。 限项要求。沈阳推荐 5项 ,其他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各推荐

2项。

4.联系方式。

社发处 联系人:袁贞伟 联系电话:⒆4-239836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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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 2022年 10月 16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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